	附件4

	伊吾县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增减情况统计表

	乡镇人民政府（开发区）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年月
	居民身份证号码
	拟征收土地告知书发布时
周岁年龄
	补贴对象增减情况（在新增 、减少栏打√ )

	
	
	
	
	
	
	批准征地时周岁
年龄、生存状况、户籍变化等情况
	新增
	减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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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计
	自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（拟征收土地告知书发布时间）至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征地依法批准时间），伊吾县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新增             人，减少           人。

	县公安部门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审核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单  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县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单  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	县自然资源部门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单  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    说明：1.本表由乡镇（开发区）补报，自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《拟征收土地告知书》之日起至征地项目批准之日止，期间年满16周岁并同时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其他条件的，均在补贴范围。期间死亡或户口注销、迁移的，不在补贴范围。2.无增减情况在“姓名”栏填“无”。3.本表一式三份，审核盖章后 ，报县人社部门、社保经办机构各一份，乡、镇人民政府（开发区）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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